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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引言

近日笔者参与设计的一个危险化学品仓储企业设计

项目，部分项目评审会的参会专家提出修改意见：根据

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（2020 年 11

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令第 16 号公布）认

为危险化学品分装属于“二十三、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

制造业”，也就是危险化学品分装属于制造业，因此与

项目用地性质“仓储用地”不符，建议取消危险化学品

分装作业的建设内容。同时我们也经常在新闻中看到，

某某企业违法在仓库分装危险化学品，被执法部门查

处。新闻中，这些企业的违法行为主要是违法违规的在

仓库中随意的找个地方做分装，不顾危险化学品的危险

特性，在没有取得相关批准下，随意的进行危险化学品

的分装作业。这也是仓储企业进行分装作业最大的问题

所在。

然而我国危险化学品储存经营企业众多，储存经营

企业内的危险化学品往往是较大的包装。如若储存经营

企业不能合法进行分装作业，那么仓库内大量的需要分

装的危险化学品作业需要运入生产制造企业，分装完成

后再重新入库。这显然更加剧了运输风险和装卸风险。

由此提出一个问题：危险化学品仓储企业是否能进行分

装作业？危险化学品仓储企业进行分装作业有什么要

求？由此笔者查阅相关国家规范，进行了以下几个专题

的调查和研究。

1 危险化学品仓储企业进行分装作业是否与用地性

质冲突

《易燃易爆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》（GB17914-

2013）第 8.5 条中明确规定“库房内不应进行分装、改

装、开箱、开桶、验收等，以上活动应在库房外进行。”

由此判断，危险化学品分装作业不应在仓库、库房内进

行。按照目前的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（2018 年版）》

GB50016-2014 中，分装应该属于生产，合适的分装作

业场所应为厂房。

但是仓储企业用地性质一般为 W 物流仓储用地。根

据《镇规划标准 GB 50188-2007》，W 物流仓储用地内

容为“物资的中转仓库、专业收购和储存建筑、堆场及

其附网设施、道路、场地、绿化等用地”，该用地性质

是否可以建造符合规范要求的分装厂房？

《镇规划标准 GB 50188-2007》用地分类的条文解

释中的第 4.1.1 条“一个单位的用地内，兼有两种以上

性质的建筑和用地时，要分清主从关系，按其主要使用

性能归类。如工厂内附属的办公、招待所等，则划为工

业用地，如中学运动场，晚间、假日为居民使用，仍划

为中学用地，又如镇属体育场兼为中小学使用，则划为

文体科技用地小类。”根据这条条文解释，在仓储用地

上建设少量附属的分装厂房属于次要使用性能，仍应划

为 W 物流仓储用地，因此与用地规范要求不冲突。

综上，根据规范和规范的条文解释：仓储企业不应

在原有的仓库内进行分装作业，而应该建设专业分装厂

房；在用地性质属于仓储用地的地块上建设少量附属的

分装厂房，与仓储用地性质不冲突。

2 危险化学品储存经营企业可否进行分装作业

《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》

（2011 年 7 月 22 日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

41 号公布，根据 2015 年 3 月 23 日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

管理总局令第 79 号修改，根据 2017 年 1 月 10 日原国

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89 号修改）“第五十三

条　将纯度较低的化学品提纯至纯度较高的危险化学品

的，适用本办法。购买某种危险化学品进行分装 ( 包括

充装 ) 或者加入非危险化学品的溶剂进行稀释，然后销

售或者使用的，不适用本办法。”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

可证管理办法》（2012 年 7 月 17 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

令第 55 号公布，根据 2015 年 5 月 27 日国家安全监管

总局令第 79 号修正）“第三十七条购买危险化学品进

行分装、充装或者加入非危险化学品的溶剂进行稀释，

然后销售的，依照本办法执行。”根据上述危险化学品

生产许可和经营许可的政策条文，在进行危险化学品分

装时，只需要申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即可，不需申

请生产许可证。因此在政策范围，单纯的分装作业属于

危险化学品经营范围，而不是危险化学品生产的范围。

根据《仓储业防尘防毒技术规范》（AQ4224-2012）

中的“术语和定义”，仓储业是指“专门从事货物仓储、

货物运输中转仓储，以及以仓储为主的物流送配活动”；

仓储作业是指“进行物品的入出库、保管、保养等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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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的各项具体作业，包括装卸、搬运、存储、分拣、

理货、包装、运输等”。分拣、理货、包装均属于分装

作业。因此在规范层面，仓储企业是可以包含有分装作

业的。

查阅国家相关的标准，关于分装作业，尚未出台有

关的国家标准，只有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《危

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分装作业安全管理规范》（DB11/T 

1250-2015）。北京市这一标准的名称就已经明确了在

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中有分装作业，而不只是生产企业

中有分装作业。

另外，我们回头来看评审专家提出的根据《建设项

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（2020 年 11 月 30 日中

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令第 16 号公布）的相关条文，

认为危险化学品分装属于制造类别。该条文只是说明了

基本化学原料制造业中存在分装作业，但并不能表明分

装作业均属于制造业。

结合上述分析，根据国家法律以及国家及行业规范

明文规定，危险化学品储存经营企业在可以进行分装作

业。

3 危险化学品储存经营企业进行分装作业需要满足

什么要求

危险化学品由于具有易燃、易爆、有毒等特点，其

储存和分装作业均需遵循严格的国家标准。本节整理危

险化学品储存经营企业进行分装作业所需要满足的条

件。

3.1 建设流程上满足“三同时”建设制度

环保设施、安全设施、劳动安全卫生设施、职业病

防护设施均需严格按照“三同时”制度，与主体工程同

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。《环境保护法》第

四十一条规定：防治污染的设施，应该执行“三同时”

制度，且应符合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，不

得擅自拆除或者闲置。同时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分类管理名录》（2020 年 11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

生态环境部令第 16 号公布）第二十三条，分装作业应

该做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，而非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或

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。根据《劳动法》第六章第五十三

条要求：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工程项目劳动安全卫生设

施应该执行“三同时”制度。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

条规定：生产经营单位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项目的安

全设施，应该执行“三同时”制度。《建设项目职业卫

生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第三条规定：建设项

目职业病防护设施必须应该执行“三同时”制度。

3.2 设计、施工上满足相关法律法规要求

设计中应重视总平面布置图、分装的工艺系统、相

应的环保设施、职业卫生安全设施、建构筑物结构、设

备及管道、电气、通风、采暖、降温、除尘、消防设施、

自控和仪表、事故应急措施等方面的设计内容，使得上

述设计内容均满足现行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行业相关标

准规范。作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，尤其应注意化学品

的各种危险特性，在储存和分装过程中，设计相应的防

护措施。另外应重视竣工投产验收，检验各种设施有没

有按照设计标准同时建设、同时投入使用，也检验设计

的各方面工程质量是否符合要求。验收也是对于安全、

环保、职业卫生等方面要求进行符合性分析的重要环

节。

3.3 运营、管理上满足相关法律法规

①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

设；②建立健全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

治理双重预防机制，并按照国家规定实行安全风险研判

和承诺公告制度；③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配备兼职

或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；④应当建立操作规程、开（停）

车及检（维）修、危险作业等生产管理制度，明确各岗

位职责和责任人；⑤从业人员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并经考

核合格；⑥涉及“两重点一重大”危险化学品仓储项目，

应当按照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配备安

全设施、设备，设置相应的自动控制和安全联锁；⑦作

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，涉及易制毒化学品、剧毒化

学品、易制爆化学品、监控的化学品等，需严格按照国

家要求，做好储存条件、管理措施、运输方式等的合法

合规性；⑧进行特殊作业时，应当遵守国家规定的特殊

作业安全规范；⑨应当设置有防止危险化学品泄漏的措

施；⑩应当建立危险化学品购销台账，如实记录购销危

险化学品的品种、数量、来源以及流向等信息；⑪配备

好要求的劳动、安全、卫生防护用品；⑫编制危险化学

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；对预案应定期进行演练，不断提

高事故处理能力、防灾自救能力，掌握基本的危险处置、

急救方法。企业应组建应急救援队伍，义务消防队。

4 结语

综上所述，笔者认为，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和危险

化学品经营企业中均可以建设分装作业。分装作业本身

就是根据实际生产需要，将货物进行拆分和包装，是一

种物理过程，不发生任何的化学反应。分装作业在生产

过程中需要，存储过程中更是需要。分装作业在全国许

多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都实际存在，而不能简单地将其

划为“制造”，而不允许储存经营企业进行分装作业。

但是分装作业的场所应该是在厂房而不是仓库。危险化

学品储存经营企业在满足国家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的前

提下，在严格按照“三同时”制度完成项目建设和运行

的情况下，可以正常的进行分装作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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